
公告编号：2025-006 

证券代码：871447        证券简称：华冠科技        主办券商：华金证券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

发生金额 

2024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公司向珠海智慧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光伏

发电； 

公司向珠海华发新能源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采购

电力。 

11,000,000 1,228,218.15 公司 2024 年与珠海华

发新能源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了《2024年广

东电力市场售电公司与

电力用户零售交易合

同》，全年购买电力金

额 479.53万元，根据合

同约定，是由南方电网

依据公司签订的上述售

电合同与公司进行最终

结算和收付电费。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11,000,000 1,228,218.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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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 

关联方名称：珠海智慧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新能源”）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635号 16楼 1601 室  

实际控制人：珠海市国资委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关联关系：智慧新能源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控股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亦为华发集团控股公司，因此构成关

联关系。 

交易内容：公司向智慧新能源购买光伏发电，电价按照供电部门供给公司电价作为

基准下浮 12%，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 

二、关联方二 

关联方名称：珠海华发新能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新能源”）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9号 8栋 2-7-A单元 

实际控制人：珠海市国资委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集中式快速充

电站；停车场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华发新能源为华发集团控股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亦为华发集团控股公司，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公司向华发新能源购买电力，电能量结算采用 90%固定价格+10%市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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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模式，平段电价为 390厘/千瓦时，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800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2月 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陈宏良、胡正然、张扬回避表决，获全体非关联

董事一致同意。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向智慧新能源购买光伏发电电价，是按照供电部门供给公司电价作为基准下浮

12%进行结算；公司向华发新能源购买电力，电能量结算采用 90%固定价格+10%市场联

动的模式，平段电价为 390厘/千瓦时。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业务往

来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价格和协议价格执行，定价公允合

理。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智慧新能源签订《光伏项目合作协议》，本公司采用实消实购的方式购

买智慧新能源光伏发电站的发出的电能，最终总用电量以实际消耗电量为准，优惠电价

按照供电部门供给本公司电价作为基准下浮 12%。 

2、本公司向华发新能源购买电力，电能量结算采用 90%固定价格+10%市场联动的

模式，其中： 

固定价格电费=用户（峰/平/谷)实际用电量×合同约定的电量比例×合同约定的固定

（峰/平/谷)价格 

其中：峰（谷）价格=平段价格（390 厘/千瓦时）×峰（谷）系数（广东省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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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深圳）计量点峰谷电价比例：1.7:1:0.38） 

市场联动电费=用户月度（峰/平/谷)实际用电量×本部分约定的电量比例×约定的市

场联动价格×（峰/平/谷)比价 

“联动价格部分”的峰谷比价与“固定价格部分”的峰谷比价相同。 

其中：市场联动价格为：月度中长期交易综合价 

上述价格为电能量价格，非最终到户电价。除上述约定电价电费外，最终到户电价

按照政策规定，还包括输配电费、尖峰加价电费、变动成本补偿分摊电费、需求响应分

摊电费、峰谷平衡费用、一次能源价格波动疏导分摊电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各项

分摊电费由电网公司和交易中心按照政策规定执行。实际结算电量以供电企业电力计量

装置采集并推送至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发布的实际用电量为准。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的年度关联交易为公司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采购光

伏发电及电力均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属

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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